












 

第 1 页 共 3 页 

 

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（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） 
Z H O N G X I N G H U A  C E R T I F I E D  P U B L I C  A C C O U N T A N T S  L L P 

地址（ l o c a t i o n）：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 0 号丽泽 S O H O   B 座 2 0 层 
20/F,Tower B,Lize SOHO,20 Lize Road,Fengtai District,Beijing PR China 
电 话 （ t e l ）： 0 1 0 - 5 1 4 2 3 8 1 8    传 真 （ f a x ）： 0 1 0 - 5 1 4 2 3 8 1 6 

 

关于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年报问询函的专项说明 

 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挂牌公司管理一部：  

根据贵部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《关于对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

司的年报问询函》（公司一部年报问询函【2023】第 14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

的有关要求，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年审会计师”、“我

们”）作为延边白山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白山国旅”、“公司”）2022

年度的年报审计机构，对问询函中涉及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： 

（1）详细说明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形成过程及原因，保留事项对公司财务

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已经获取

的主要审计证据，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及原因，未采取或

无法采取替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①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形成过程及原因： 

白山国旅 2017 年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的北京慧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慧途公司”）,根据慧途公司设立时的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慧途公司注册资本

3,000.00 万元，其中：公司出资 1,200.00 万元，占比 40%，同时白山国旅不负责

公司的财务与生产经营，对慧途公司不具有控制权。截止 2022 年末，公司对慧途

公司已实际出资 1,300.00 万元，其他少数股东出资未实际缴纳。公司在与其他少

数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，遂于 2020 年 4 月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
要求少数股东按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，经法院一审判决对公司诉讼

请求未予支持，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又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，2021 年

10 月 8 日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维持原判。至此，公司与少数股东股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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纠纷尚未达成一致，同时白山国旅不负责公司的财务与生产经营且无法对慧途公司

实施控制，因此，未将该公司纳入合并范围。 

又因白山国旅无法提供慧途公司的财务资料，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对外投资是

否存在减值及可收回金额。 

②保留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可能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由于白山国旅对慧途公司无法提供慧途公司的相关财务

资料，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对外投资是否存在减值及可收回金额，我们无法确认以上

的保留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③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已经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： 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已经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有：①取

得并查阅了公司的相关投资协议及支付凭证；②取得并查阅了法院判决书；③对公

司高管进行访谈，了解相关事项的发展变动情况；④查阅并下载了慧途公司已公开

的工商信息。 

④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具体情形及原因，未采取或无法采取替

代程序的原因及合理性： 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由于白山国旅对慧途公司无法提供慧途公司的财务报表

等相关财务资料，我们也无法采取相应的替代程序。 

（2）结合上述具体情形及公司对上述事项拟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等情况，

对照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对广泛性的界定逐一说明保留事项

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，以及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是否恰当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的相关监管要求，注

册会计师应当审慎评价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是否具有广泛性，如无明显相

反证据，以下情形表明相关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：包括存在多个无

法获取充分、适当审计证据的重大事项；单个事项对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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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较大影响；可能影响退市指标、风险警示指标、盈亏性质变化、持续经营等。

注册会计师若在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后，认为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重大

且具有广泛性，应当发表否定意见。若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但认为

未发现的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，应当发表无法表示

意见。 

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有影响但不具有广泛性的判断如下： 

截止审计报告日，公司对慧途公司持股比例为 40%，且对其不具有控制，因

此慧图科技不纳入公司的合并范围；又因白山国旅无法提供慧途公司的财务报表等

财务资料。 

根据目前已披露的合并财务报告，主要影响其长期股权投资、投资收益等项目

的列报，不属于“存在多个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审计证据的重大事项”；不属于

“单个事项对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形成较大影响”的事项；即便考虑长期股权

投资减值准备的影响以及本年度公司报告意见的类型，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退市

指标、风险警示指标、盈亏性质变化、持续经营的情形的变化，故不属于“可能影

响退市指标、风险警示指标、盈亏性质变化、持续经营的情形”。 

因此会计师判断公司对慧途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影响不具有“广泛性”。 

综上所述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仅影响财务报表的特

定项目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不具广泛性，因此我们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符

合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审计类第 1 号》的相关规定，是审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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